領隊、運動員須知

參加比賽的各單位職隊員應遵守大會各項競賽規程、規則之規定外，並應注意下列事項：

1、 如點名時間遇開幕典禮時，應自行調整開幕典禮人員，選手得不參加開幕典禮。免得耽誤選手參加點名及熱身時間。

2、 參加賽跑比賽選手應將號碼布佩掛在運動衣上之胸前及背後各一塊，不得佩掛於其他部位，不按規定佩掛或無號碼布者，概不允許參加比賽。

3、 各項比賽運動時間、地點，在秩序冊內明確規定，若大會臨時更改提前或延後比賽時，則以競賽組張貼公告和報告員口頭報告為準，選手則需隨時注意大會標準時鐘及報告員宣佈之事項。

4、 各項檢錄時間：徑賽於秩序冊規定比賽時間30分鐘前，在檢錄處點名，其餘各比賽項目於賽前20分鐘在各比賽場地檢錄點名。未於該項比賽開始點名時間後5分鐘完成點名者，以棄權論。
5、 徑賽分組由競賽組依報名參考成績S形編組，決賽則依複賽成績S形編組（同單位可同組），不變更；田賽亦照報名參考成績編排次序舉行（劣先優後）。若有棄權者，無論比賽人數多少，均照編排秩序舉行，不重新分組。惟參加人數能合併一組決賽，經大會宣佈後，於決賽時間比賽。拔河賽由競賽組代理抽籤，編排雙敗淘汰賽，趣味競賽則依單位編號順序一次決賽。

6、 徑賽決賽由大會競賽組編排，依照成績順序以4、5、3、6、7、8、2、1編配道次。
7、 凡進場比賽完畢後之選手，應即離場。非與賽人員不得入場。

8、 如遇所參加之田賽及徑賽項目同時舉行，無法依規定時間參加檢錄者，可由同隊隊職員至檢錄處代為報到，經裁判註明（請假）後，再移交比賽場地裁判，於比賽前補檢錄，如比賽開始前5分鐘仍無法到場檢錄則以棄權論，不得異議。

9、 運動會之宗旨，除提倡促進技術外，實含有聯絡感情之重大意義，若因勝負之爭而用不正當行為互相對待時，不但該單位將受道德之制裁，亦為大會莫大之損失，希望各運動員以公正的方式與其他各單位選手作公正競爭。
10、 大會開始後，如遇惡劣天候得順延之，或因其他原因而需改變比賽時間者，其時間由大會臨時公告之。

11、 運動員出場參加比賽時，皆應攜帶證件參加檢錄（內含住址、姓名、照片），無證件者不得參加比賽。
12、 國中生無身份證者以學生證或健保卡及戶口名簿、國小組以在學證明書（需蓋關防及各相關人員職章）貼照片為憑。否則以證件不符取消資格論。社區組則以身份證、駕照或健保卡加戶口名簿作為證明。
13、 1500公尺以上之長距離比賽，如超過下一場次比賽預定時間，而終點已錄取完名額時，則沒收剩餘未完成之比賽。
